
主要給付項目：年金
98.03.11(98)新壽商開字第0075號函備查
98.11.02新壽商開字第0980010080號函備查

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2X099

99.01.04商開廣字第0013號

99年1月宣告利率

1.47%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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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預期】
假設第1年宣告利率1.47%

第2年起1.22%

假設每年
宣告利率1.47%

【較佳預期】
假設第1年宣告利率1.47%

第2年起1.72%

下表假設 投保本商品，躉繳保險費新臺幣100萬元，以民國99年1月份宣告利率1.47%為例，則未來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如下

（註）：1.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申請減少其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每次減少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不得低於新臺幣1萬元且減額後的年

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不得低於新臺幣5萬元。

2.倘每次提領之額度超過當時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之5%時，須依條款規定另加收解約費用。

3.附加費用＝躉繳保險費X附加費用率0%。
4.上表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係假設宣告利率不變下，依相同宣告利率採年複利方式計算，且未辦理減少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

之結果。

5.因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每月可能變動，會隨新光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

證。簽約入金日之適用宣告利率以新光人壽網站http://www.skl.com.tw公告為準。

6.上表僅供參考，實際數值應以未來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宣告利率係參考本公司運用此類商品所區隔資產之實際投資報酬率而訂定，並不得為負數。

宣告利率會隨經濟環境而有波動，本公司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但分紅方式係依據保險單條款第二十四條約定計算應分配保險單紅利，不適用其他分紅保險單相關規範。保

險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可能會變動為較高或較低之數字，新光人壽（以下簡稱本公司）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本商品經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
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
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
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

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它相關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本商品或業務，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之附加費用或其他

相關資訊，請洽本行服務人員或新光人壽服務中心（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1-115
）或網站（網址：www.skl.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分紅保險單資訊揭露：依93年12月30日金管保三字第09302053330號令規定，分紅保險
單應揭露被保險人性別，以至少三個主要年齡層之代表年齡計算之數值，相關數值請至新光
人壽網站http://www.skl.com.tw查閱。

●新光人壽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66號／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1-115
●本商品係由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核定後統一發行及製作，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

以保單條款為準。
●資訊公開說明請查詢本公司全球網際網路網址：www.skl.com.tw，或逕至全國各分公司電

腦查詢、下載。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99.01.連笙

1.投保滿三年後至年金給付日前，若您有資金需求時，可領回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2.每次減少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的給付金額為扣除解約費用後的金額，解約費用率如下：

3.有效契約於約定之年金給付日前，每年依宣告利率計算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年金給付開始日最

高可至被保險人80歲。

4.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當月宣告並用以計算各該年度年金保單價值準

備金之利率，該利率係參考本公司運用此類商品所區隔資產之實際投資報酬率而訂定，並不得為負

數。當月份宣告利率公布於全國各服務中心及公司網站(網址為http︰//www.skl.com.tw)。

5.宣告利率適用一年。以保單生效日當月之宣告利率適用一年，不因下月宣告利率不同而變更。如

99年1月1日為保單生效日，則99年1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皆適用相同之宣告利率。自100年

1月1日起一年內適用100年1月第一營業日之宣告利率。

6.附加費用率為0%。
7.每日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可由新光人壽網站http://www.skl.com.tw查詢（需輸入保單號碼

與被保險人生日）。

8.於本契約年金給付開始日前每一保單年度末，新光人壽依約定方式書面通知要保人其年金保單價

值準備金金額。

9.投保時，年金給付日與保證年期雖需於要保書填寫，但事後仍可變更。年金給付保證年期分為

10.15.20年，須於年金給付時才適用。

10.年金領取日期：須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累積10年以上（含）。

11.保險單借款：年金累積期間得在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範圍內借款；年金給付期間不受理。

12.預定利率︰係指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

1.投保年齡限制：自0歲至70歲。
2.繳費方法及金額限制：躉繳、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10萬元，採匯款方式，最高不得超過新臺

幣6,000萬元。
3.年金給付開始年齡：自投保10年後之任一保單週年日（未選擇時為60歲），且最遲不得超過80

歲，但被保險人投保時年齡超過50歲則必須選擇年金給付開始年齡並填寫於要保書，否則不予
受理；年金給付開始年齡於累積期間可變更，但需在原年金給付開始日之90日前申請變更。

4.年金累積期間：不得低於10年。
5.年金金額限制：年金給付金額每年最低新臺幣3萬元，最高新臺幣120萬元。

＊解約費用＝申請解約時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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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險摘要說明

投保細則

註：免扣除解約費用之辦法詳保險單條款第十一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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